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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 

第一届会议 

2018 年 9 月 4 日至 17 日，纽约 

  主席对讨论的协助 

 一. 导言 

1. 根据大会第 72/249 号决议，正在召开的政府间会议将审议大会第 69/292 号

决议所设筹备委员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内

容提出的建议，并将拟订国际文书案文，以期尽早制定该文书(见第 72/249 号决

议，第 1 段)。 

2. 谈判将讨论 2011 年商定的一揽子内容所确定的专题，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特别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全部海洋遗传

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包括惠益分享问题，以及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

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估、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等措施(同上，第 2 段)； 

3. 政府间会议的工作和成果应完全符合《公约》的规定。该进程及其结果不应损

害现行有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的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同上，第 6 和 7 段)。 

4.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举行组织会议后，为讨论组织事项，包括拟订文

书预稿的程序，政府间会议主席编写了本文件，以回应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如下要

求：借鉴筹备委员会报告(A/AC.287/2017/PC.4/2)并注意到与该报告中第三.A 节

和三.B 节有关的建议，编写一份简明文件以协助讨论(同上，第 38 段)。会议同

意，筹备委员会编写的其他材料也将予以考虑。本文件的目的是引导会议转向编

写文书预稿(见 A/CONF.232/2018/2)。 

5. 正如政府间会议所商定的，本文件不包含任何条约案文。本文件在报告第

三.A 节和三.B 节的基础上，确定了与一揽子内容全部要点和共有问题有关，需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9
https://undocs.org/ch/A/RES/69/292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9
https://undocs.org/ch/A/A(C)287/2017/P(C)4/2
https://undocs.org/ch/A/CON(F)232/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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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包括可能需要处理的若干问题，包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涉

及的备选方案(同上)。 

6. 普遍的理解是，政府间会议第一届实质性会议的重点应是第 72/249 号决议

规定的一揽子内容，并围绕一揽子内容的四个专题群组进行讨论(同上)，有鉴

于此，本文件将侧重于这些专题群组。本文件沿用第三.A 节的结构，并且，除

序言部分的内容、适用范围、财政资源和财务事项、遵守、争端解决、职责和

责任、审查和最后条款之外，还在每个专题群组末尾增加了共有问题，以便确

定共有问题与具体专题群组之间的实际关联。本文件的结构不影响未来文书的

结构。 

7. 在本文件中列入相关问题和备选方案并不意味着各代表团对这些问题和备

选方案所涉各方面有着一致或趋同的意见。在提出了备选方案的情况下，这些备

选方案的次序不应解释为表明关于优先次序的意向。 

8. 请各代表团考虑对各种问题和备选方案的答复可能会产生的实际后果，特别

是考虑如何在体现文书中。 

9. 本文件的内容不影响任何代表团对其中所提任何事项的立场。此外，本文所

列要点、问题和备选方案未必详尽无遗，也不排除今后可能会审议未列入本文件

的事项。 

 二. 需进一步讨论的事项、问题和备选方案 

10. 下文列出了政府间会议根据《公约》拟订一项关于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案文时可以进一

步审议的一些事项、问题和备选方案。 

11. 这些事项、问题和备选方案依据的是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A 节所列、多数代

表团在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意见趋同的非排他性要点，以及该报告第三.B 节所列的

一些存在意见分歧的主要事项。 

12. 为便于参考，各章节和分节的编号均采用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A 节所用编

号。因此，下文关于海洋遗传资源的第一部分，包括惠益分享问题，对应上述报

告的第三.A.3 节；关于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最后一部分，对应该报告的第

三.A.6 节。 

13. 正如上文第 6 段所述，在本文件中，四个专题群组中每一个的末尾都增加了

事项、问题和备选方案，对应上述报告第三.A 节中的以下分节：第二分节，一般

性要点(1. 用语；3. 目标；4. 与《公约》、其他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和

部门机构的关系)；第三分节，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1. 一般原则和方法；2. 国际合作)；第四分节，制度安排；第五分节，

信息交换机制。还应指出，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是应当纳入文书一揽子内容

的各要点之中，还是列为一个专门部分并与其他部分相关联，或者采取其他办法，

需要进一步讨论。 

https://undocs.org/ch/A/RES/7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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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上文第 6 段所述，本文件没有处理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A 节所列的以下

分节：第一分节，序言要点；第二.2 分节，适用范围；第六分节，财政资源和财

务事项；第七分节，遵守；第九分节，职责和责任；第十分节，审查；第十一分

节，最后条款。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要点将被排除在外；相反，随后将着手处理这

些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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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3. 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 

 虑及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列要点，可以考虑下文所列的一份不完全的事

项、问题和备选方案清单： 

 3.1 范围 

 (a) 文书采取什么方式规定这一章节的地域适用范围。范围是否涵盖： 

㈠ “区域”和公海的海洋遗传资源，或者“区域”或公海的海洋遗传资源？ 

㈡ 跨越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区域和(或)与上述区域重叠的海洋遗传资源？ 

 (b) 文书采取什么方式体现尊重沿海国对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区域，包

括对 200 海里以内和以外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管辖权。 

 (c) 文书采取什么方式规定这一章节的属事适用范围。有待考虑的内容包括： 

㈠ 文书是否应当区分使用鱼类和其他生物资源用于研究其遗传特性与作

为商品这两种情况？作出区分的实际后果是什么？ 

㈡ 除了现场收集的海洋遗传资源之外，文书是否还将适用于不在原产地的

海洋遗传资源，是否适用于由计算机模拟的海洋遗传资源和数字序列数据？

这些选项的实际后果是什么？ 

㈢ 文书是否适用于衍生物？ 

 3.2 获取和惠益分享 

 3.2.1 获取 

 (a) 文书将采取什么方式处理获取问题，包括是否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进行规制。 

 (b) 如果对获取进行规制： 

㈠ 如何规制获取行为？ 

㈡ 这种规制的实际后果是什么，文书是否处理这些后果？如果是，如何处理? 

㈢ 是否针对海洋遗传资源的取得地或来源地，规定不同的获取条款？ 

㈣ 是否对所有活动中的海洋遗传资源获取进行规制？ 

 (c) 如果获取不受规制，实际后果是什么，文书是否处理这些后果？如果是，

如何处理? 

 3.2.2 惠益分享 

 ㈠ 目标 

 在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列的惠益分享目标之外，还有什么目标(如有)可

以列入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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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惠益分享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a) 在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列的惠益分享指导原则和方法之外，还有哪

些指导原则和方法(如有)可以列入文书？需要进一步讨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和公

海自由。 

 (b) 文书应明确列出各项惠益分享指导原则和方法，还是在有关惠益分享的

文书条款中落实这些指导原则和方法？ 

 ㈢ 惠益 

 (a) 文书是否会载有一份惠益清单并且(或者)具体规定惠益类别？ 

 (b) 文书是否会规定以后拟订惠益清单？ 

 (c) 是否会对清单和(或)惠益类别进行审查？ 

 ㈣ 惠益分享模式 

 (a) 惠益分享所需的实际安排，以及这些安排如何运作。有待考虑的问题包括： 

㈠ 文书是否将纳入一些条款，列出可能在不同阶段累积的惠益？ 

㈡ 可以要求谁分享惠益？ 

㈢ 谁可以成为受益人？ 

㈣ 分享的惠益如何使用？ 

 (b) 文书是否会依据取得或产生海洋遗传资源的地点，规定不同的惠益分享

条款？ 

 (c) 就惠益分享模式而言，需要考虑到哪些现有文书和框架？ 

 (d) 如果规定惠益分享的信息交换机制，该机制需要包含哪些功能？ 

 (e) 文书中还可以规定哪些其他惠益分享模式？ 

 (f) 惠益分享模式应如何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地理条件不利的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沿海国

的特殊情况？ 

 (g) 文书对惠益分享模式的规定应达到怎样的详细程度？ 

 3.2.3 知识产权 

 文书是否将规定其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如何规定? 

 3.3 监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利用 

 (a) 文书将如何处理监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利用？ 

 (b) 可以制订哪些切实安排(如有)，以监测海洋遗传资源的利用，包括由谁

负责实施这样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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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共有要点所涉问题 

 3.4.1 用语 

 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有哪些关键用语的定义(如有)将被纳入文书？ 

 3.4.2 与《公约》、其他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 

 对于一揽子内容的这一要点，是否需要一个专门条款来规定文书与《公约》、

其他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 

 3.4.3 一般原则和方法 

 (a) 除了在上文第 3.2.2㈡项之下可能考虑的内容之外，文书还可以纳入哪

些与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有关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b) 就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而言，文书将采取什么最佳方式落

实既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3.4.4 国际合作 

 文书应如何规定各国就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开展合作的义务？ 

 3.4.5 制度安排 

 (a) 关于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是否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同

时考虑到利用现有机构、制度和机制的可能性？ 

 (b) 制度安排在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上将发挥什么功能？ 

 3.4.6 信息交换机制 

 (a) 文书将规定哪些模式，以促进与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有关

的信息交换？ 

 (b) 除了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述的信息交换机制各项功能以及在上文

第 3.2.2㈣项之下可能考虑的功能之外，与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有关的

信息交换机制还有哪些其他功能(如有)可列入文书？关于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

共享问题，还有什么其他资料可以传播？ 

 (c) 可以建立数据储存库等哪些其他机制？ 

 (d) 为了让数据储存库或信息交换机制等相关机制发挥所要求的功能，有哪

些切实安排需要列入文书？ 

 (e) 可以考虑哪些现有的文书、机制和框架？ 

 4. 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等措施 

 可结合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含要点，考虑以下不完全清单所列事项、问

题和备选方案： 

 4.1 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的目标 

 如何在文书中纳入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的特有目标？这些目标是

否适合所有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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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与相关文书、框架和机构所规定措施的关系 

 (a) 文书如何规定该文书项下措施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

的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所规定措施之间的关系。 

 (b) 为解决文书所规定措施与毗邻沿海国所规定措施之间的兼容问题而纳

入的条款。这些条款是否包含例如信息共享和(或)协商的规定？ 

 (c) 尊重沿海国对其国家管辖范围内所有区域，包括对 200 海里以内和以外

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点在文书中如何体现？ 

 4.3 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的有关程序 

 在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方面，特别是决策和制度安排上，最宜采用

何种程序，以增进合作与协调，同时避免损害现行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区域机构

和部门机构的授权任务？ 

 可能的办法包括全球办法、区域办法、部门办法和混合办法。 

 (a) 就以上每种可能的办法和其他任何提议的办法而言，在划区管理工具包

括海洋保护区方面、进而在区域确定、提案协商和评估、决策、执行、监测和审

查方面，职能和责任拟如何分配？ 

 (b) 为落实上文 4.3.(a)提及的职能和责任分配拟议办法，文书将作出哪些制

度安排？ 

 (c) 为落实上文 4.3.(a)提及的职能和责任分配拟议办法，文书将作出哪些切

实安排？ 

 (d) 文书是否还将说明各种可能的办法如何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划区管理工

具？ 

 4.3.1 确定区域 

 (a) 考虑到上文 4.3 提及的可能办法，文书将规定何种程序，用于依据现有

的最佳科学资料、标准和准则，确定可能需要保护的区域？ 

 (b) 除了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含内容之外，文书还将纳入哪些标准和准

则？如何兼顾相关国际、区域和部门机构使用的现行准则？ 

 (c) 文书在规定标准和准则时将达到怎样的详细程度？ 

 (d) 文书是否规定有可能审查和(或)更新标准和准则？ 

 4.3.2 指定程序 

㈠ 提案 

 (a) 考虑到上文 4.3 提及的可能办法以及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含的海洋

保护区和其他有关的划区管理工具提案要点，文书还可纳入哪些其他要点？可以

考虑的要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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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谁可以提出提案？ 

 ㈡ 向谁递交提案？ 

 ㈢ 提案的内容，包括拟议措施的期限。 

㈡ 就提案进行协商和评估 

 (a) 考虑到上文 4.3 提及的可能办法，文书是否具体规定将要参与协调和协

商程序的利益攸关方？如是，纳入哪些利益攸关方？ 

 (b) 文书将纳入哪些提案协调和协商模式？ 

 (c) 文书将纳入哪些就提案出具科学咨询意见的模式？ 

㈢ 决策 

 (a) 考虑到上文 4.3 提及的可能办法，在决策和制度安排上： 

㈠ 文书将具体规定哪些决策模式，用于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相关

事项？ 

㈡ 为落实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相关事项决策责任的拟议分配方

案，文书将纳入哪些条款，包括制度安排？ 

 (b) 在何种基础上进行决策，才能增进合作与协调，同时避免损害现行法律

文书和框架以及区域机构和部门机构的授权任务？ 

 (c) 文书应如何体现毗邻沿海国对决策程序的参与？ 

 4.4 执行 

 考虑到上文 4.3 提及的可能办法，文书将纳入哪些条款，对该文书缔约方在

适用于特定区域的措施方面所负责任作出规定？ 

 4.5 监测和审查 

 考虑到上文 4.3 提及的可能办法，文书将如何规定评估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

洋保护区的有效性以及之后采取后续行动，同时注意有必要采取适应性办法。 

 (a) 评估由谁负责？ 

 (b) 后续行动由谁决定？ 

 4.6 共有要点所涉问题 

 4.6.1 用语 

 关于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有哪些关键用语的定义(如有)可以纳

入文书？ 

 4.6.2 与《公约》以及其他文书、框架和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 

 关于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除了在上文第 4.3 分节项下可能考虑的

内容之外，还有哪些具体方面(如有)将会纳入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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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一般原则和方法 

 (a) 文书将纳入哪些关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使用划区管理工具包括

海洋保护区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b) 文书怎样才能以最佳方式落实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的一般原

则和方法？ 

 4.6.4 国际合作 

 文书将如何规定国家就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开展合作的义务？ 

 4.6.5 制度安排 

 (a) 针对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是否需要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

同时考虑到是否有可能利用现有的机构、制度和机制？ 

 (b) 对于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制度安排将发挥哪些作用？ 

 4.6.6 信息交换机制 

 (a) 文书将规定哪些模式，用于促进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方面的信

息交流？ 

 (b) 除了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述的信息交换机制各项功能之外，信息交

换机制在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方面还有哪些其他功能(如有)可以纳入文

书？关于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还要传播哪些其他信息？ 

 (c) 还可以建立数据储存库等其他哪些机制？ 

 (d) 文书需要为数据储存库或信息交换机制等各种机制作出哪些切实安排，

才能实现所需的功能？ 

 (e) 可以考虑哪些现有文书、机制和框架？ 

 5. 环境影响评价 

 可结合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列要点，考虑下文不完全清单所列事项、问

题和备选方案： 

 5.1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 

 文书如何规定各国有义务就其管辖或控制下计划开展的活动对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 

 5.2 与相关文书、框架和机构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关系 

 文书如何规定其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的环

境影响评价程序之间的关系。 

 5.3 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活动 

 (a) 文书将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哪些阈值和准则？具体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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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是否制定一份清单，列明需要或不需要环境影响评价的活动，作为对阈

值和准则的补充？ 

 (c) 是否考虑累积影响？如是，文书如何规定纳入考虑的累积影响？  

 (d) 文书是否纳入一个具体条款，要求对经认定在生态或生物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或者脆弱性的区域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5.4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a) 考虑到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述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流程步骤，文

书将纳入哪些流程步骤？是否可以纳入任何其他步骤？ 

 (b) 文书在环境影响评价的流程步骤上要达到怎样的详细程度？ 

 (c) 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包括某项活动继续与否的决定，在何种程度上

由国家完成或“国际化”？如应“国际化”，程序的哪些方面应当“国际化”？ 

 (d) 文书将如何体现毗邻沿海国的参与，例如何时参与、怎样参与？ 

 5.5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内容 

 (a) 考虑到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所需内容的要点

说明，文书将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哪些内容？是否可以纳入任何其他内容？ 

 (b) 文书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内容上要达到怎样的详细程度？ 

 (c) 在处理跨境影响时，将采用以活动为导向的办法(立足于活动地点)，以

影响为导向的办法(立足于受影响的地点)，还是两者相结合的办法？还可以考虑

哪些其他办法(如有)？ 

 5.6 监测、报告和审查 

 文书如何规定相关义务，以确保对授权开展的活动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产生的影响进行监测、报告和审查？有待考虑的事项包括： 

 (a) 监测、报告和审查程序在何种程度上由国家完成或“国际化”？如果该

程序应“国际化”，则： 

㈠ 监测、报告和审查的义务由谁承担？ 

㈡ 报告向谁提交？ 

 (b) 哪些信息要向毗邻沿海国家提供？怎样以及何时提供信息？ 

 5.7 战略环境评价 

 文书是否纳入关于战略环境评价的条款？如是： 

 (a) 评价范围是什么？ 

 (b) 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战略环境评价，将在全球

一级还是区域一级实施？ 

 (c) 谁负责实施战略环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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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如何根据战略环境评价的结果采取后续行动？ 

 5.8 共有要点所涉问题 

 5.8.1 用语 

 环境影响评价有哪些关键用语定义(如有)可以纳入文书？ 

 5.8.2 与《公约》以及其他文书、框架和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 

 关于环境影响评价，除了在上文第 5.2 分节项下可能考虑的内容之外，还有

哪些具体方面将会纳入文书？ 

 5.8.3 一般原则和方法 

 (a) 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文书将纳入哪些一般原则和方法？ 

 (b) 文书怎样才能以最佳方式落实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5.8.4 国际合作 

 文书如何规定各国就环境影响评价开展合作的义务？ 

 5.8.5 制度安排 

 (a) 针对环境影响评价，是否需要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同时考虑到是否有

可能利用现有的机构、制度和机制？ 

 (b) 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安排将发挥哪些作用？ 

 5.8.6 信息交换机制 

 (a) 文书将规定哪些模式，以促进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信息交流？ 

 (b) 除了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述的信息交换机制各项功能之外，关于环

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交换机制，还有哪些其他功能可以纳入文书？环境影响评价

还有哪些其他信息需要传播？ 

 (c) 可以建立数据储存库等哪些其他机制？ 

 (d) 文书需要为数据储存库或信息交换机制等各种机制作出哪些切实安排，

才能实现所要求的功能？ 

 (e) 可以考虑哪些现有文书、机制和框架？ 

 6.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可结合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含要点，考虑到以下不完全清单所列事项、

问题和备选方案： 

 6.1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目标 

 (a) 采取什么方式在文书中纳入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目标？ 

 (b) 承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地理不利国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沿海国家的特殊要求，在文书中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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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文书如何依照《公约》第二六六条第 2 款的规定，处理并体现发展和加

强各国能力的需求，尤其是对有这种需要和要求的发展中国家？ 

 6.2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类别和模式 

 (a) 在现有文书，例如《公约》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海洋技术转让标

准和准则》的基础上，文书是否纳入一份指示性不完全清单，列出能力建设和海

洋技术转让的大类类型？ 

㈠ 如纳入上述清单： 

• 清单如何编制？由谁编制？如何更新？ 

• 编制清单时，还可借鉴哪些其他文书？ 

• 清单的范围有多大？ 

㈡ 如果文书不含清单： 

• 文书是否规定之后将编制一份清单？ 

•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类别还可通过何种方式得到体现？ 

 (b) 文书将纳入哪些与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包括

海洋保护区等措施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具体合作和援助形式？ 

 (c) 文书将纳入哪些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模式？ 

㈠ 鉴于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列举了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模式的可

能参数，问题是文书将规定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模式的哪些参数。除其

他外，参数还涉及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的提供者和提供基础。 

㈡ 是利用现行机制，还是建立新机制？ 

 (d) 文书将为海洋技术转让规定哪些条款和条件？该等条款和条件如何兼

顾现有文书？ 

 (e) 除了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三节所述的信息交换机制可能具有的各项功能

之外，信息交换机制在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方面还有哪些其他功能(如有)可

以纳入文书？还有哪些与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有关的其他信息将会通过信

息交换机制传播？谁能使用这种信息交换机制？ 

 (f) 就信息交换机制的功能而言，文书将考虑哪些组织的工作？ 

 (g) 如何审查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模式？ 

 6.3 供资 

 (a) 在资金和资源提供方面，需要考虑哪些现有机制？ 

 (b) 文书如何在考虑现有机制的情况下，对资金和资源的提供作出规定？是

否考虑： 

㈠ 谁能获得资金和资源？ 

㈡ 谁来提供资金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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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如何使用资金和资源？ 

㈣ 文书将如何处理资金和资源的持续性、可预测性和可获取性问题？ 

 6.4 监测和审查 

 文书如何处理监测和审查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活动有效性的问题，如何

规定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有待考虑的事项包括： 

 (a) 谁负责监测和审查？ 

 (b) 监测和审查的内容是什么？ 

 (c) 如何根据监测和审查情况采取后续行动？ 

 6.5 共有要点所涉问题 

 6.5.1 用语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有哪些关键用语的定义(如有)可以纳入文书？ 

 6.5.2 与《公约》以及其他文书、框架和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 

 对于一揽子内容中的这个要点，是否需要一个具体条款规定文书与《公约》、

其他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 

 6.5.3 一般原则和方法 

 (a) 文书将纳入哪些与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有关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b) 文书怎样才能以最佳方式落实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一般原则和

方法？ 

 6.5.4 国际合作 

 文书将如何规定国家在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方面开展合作的义务？ 

 6.5.5 制度安排 

 (a)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是否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同时考虑到有可能

利用现有的机构、制度和机制？ 

 (b) 制度安排将在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方面发挥哪些功能？ 

 6.5.6 信息交换机制 

 (a) 文书将设置哪些模式，以促进能力建设和海洋知识转让方面的信息交流？ 

 (b) 除了上文第 6.2 分节提到的信息交换机制之外，还可建立数据储存库等

其他哪些机制？ 

 (c) 文书需要为数据储存库或信息交换机制等各种机制作出哪些切实安排，

才能实现所要求的功能？ 

 (d) 可以考虑哪些现有文书、机制和框架？ 

 


